
新建居住、商务、商业项目（武昌滨江天街项目
337北库地块）“7•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

报告



新建居住、商务、商业项目（武昌滨江天街项目337北库地

块）“7•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7月30日17时45分左右，位于武昌区徐家棚街和平大

道与团结路交汇处的新建居住、商务、商业项目（武昌滨江天

街项目337北库地块）工地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

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

彻落实＜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意见》（武政

办〔2007〕98号文）的有关规定，经报市人民政府同意，成立

了由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城乡

建设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新建居住、商务、商业项目（武昌

滨江天街项目337北库地块）“7•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

组，对事故展开调查。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

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

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

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

施。

一、事故项目及参建单位基本情况

（一）事故项目基本情况

事故项目为新建居住、商务、商业项目（武昌滨江天街项

目337北库地块），位于武昌区和平大道与团结路交汇处。该项



目主要新建六栋住宅楼、两栋办公楼、一栋商业和其他配套建

筑，总建设规模270305.67平方米。事故发生在8＃楼施工升降

机加节作业过程中。

（二）参建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为武汉清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龙置业

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

6MA49FPR200，住所为武昌区轨道交通8号线徐家棚站K9地块匠

心城徐家棚＊层＊号，法定代表人尹某某，注册资本人民币106

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

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

营）。该公司持有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颁发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武房开〔2022〕00405号，

资质等级：贰级。

2．施工单位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四建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138

7235782，住所为南通高新区新世纪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张

某，注册资本人民币1008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建筑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

等。该公司持有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证书编号：（苏）JZ安许证字〔2005〕060027，有效

期至2022年11月22日。该公司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132076150，主要资质

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

包贰级。

3．监理单位为湖北建丰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丰

监理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7758174282U，住所为武汉市青山区38

街坊八大家花园＊号楼＊层＊室，法定代表人曹某某，注册资

本人民币1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机电安装

工程、电力工程（涉及许可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经

营）；市政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

发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142009245，主要资

质类别及等级：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甲级；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甲

级。

4．施工升降机专业分包单位为武汉世纪金鹰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鹰租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669519517K，住

所为武昌区丁字桥＊栋＊单元＊层＊号，法定代表人褚某某，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租赁、安装、

拆卸、维修、技术咨询等。该公司持有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鄂）JZ安许证字

〔2009〕005333，有效期至2025年4月2日。该公司持有湖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

号：D242080558，主要资质类别及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

（三）参建各方合约情况

1.2021年3月，清龙置业公司和南通四建公司签订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南通四建公司完成新建居住、商务、

商业项目（武昌滨江天街项目337北库地块）的桩基、主体结

构、装饰、水卫、电气、消防、电梯、通风、弱电自动化、路

面路基、管网及配套工程等施工总承包工作。



2.2021年3月，清龙置业公司与建丰监理公司签订了《建设

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由建丰监理公司对工程施工的质量

和安全实施监督。

3.2021年11月，南通四建公司与金鹰租赁公司签订了《建

筑起重机械专业承包合同》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协议

书》。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信息报送情况

2022年7月30日11时，金鹰租赁公司安排2名安装人员彭某

某和郑某某抵达该项目，准备对项目8号楼施工升降机进行附墙

加节和维保作业。本次作业内容为：附着1道，安装标准节3

节，附着安装处高度为147.2米（第34层）。

14时左右，在南通四建公司安全员孙某某、项目技术负责

人钱某某进行完安全技术交底后，彭某某、郑某某开始对8号楼

施工升降机进行加节附墙作业。17时30分左右，两人完成施工

升降机附墙加节后，按照工作安排，通过操纵施工升降机左轿

厢开始对导轨架进行涂刷黄油作业。

17时45分左右，当涂刷作业进行到23－24层间时，在左轿

厢驾驶室内的彭某某按照在左轿厢笼顶上郑某某的要求操纵施

工升降机上行，运行至26层时，彭某某感觉到左轿厢有顿挫

感，便立即停机，并对郑某某喊话。喊话无应答后，彭某某从

左轿厢内专用爬梯爬到左轿厢顶进行查看，发现郑某某身体趴

在施工升降机驱动板上，头部卡在驱动板和标准节之间且有明

显创伤，安全帽已碎裂并吊挂在头部。彭某某将郑某某抱下平

放到左轿厢顶部，然后电话通知金鹰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季某

某。



17时50分左右，彭某某将左轿厢开到33层，然后转乘停放

在33层的右轿厢下到地面与南通四建公司安全员孙某某、熊某

某会合。18时左右，三人同乘右轿厢上到33层，孙某某操纵右

轿厢，熊某某和彭某某操纵左轿厢载着平躺在左轿厢顶部的郑

某某一同降至地面，并多方联系安排伤员转运车辆。

图一 事发时郑某某站位示意图



图二 事发时彭某某操纵示意图

18时45分左右，金鹰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季某某安排的车

辆到达项目现场，将郑某某送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救

治。20时40分，医院宣布郑某某死亡。

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武昌区应急管理局收到事故报告

后进行了上报。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城

乡建设局赶往现场调查处置。

三、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1人死亡。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共200万元。

四、事故核查工作情况

1．事故施工升降机生产厂家为广州市特威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设备型号为SC200／200G，提升速度58m／min，额定载重量

2000kg，出厂编号为211130389，出厂日期为2021年11月30日。

于2021年12月3日取得武汉市城乡建设局核发的建筑起重机械设

备备案证明，备案编号鄂AA－S21862，核准有效期至2029年11

月30日。湖北鑫宏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12月6日出具了

《施工升降机委托检验报告》，载明事故施工升降机检验结果

合格。

2．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的有关规定及金鹰租赁公司编制、

南通四建公司和建丰监理公司审核的施工升降机安装专项施工

方案要求，每次施工升降机加节作业前金鹰租赁公司应当编制

加节专项施工方案，但金鹰租赁公司未编制本次事故施工升降

机加节专项施工方案。

3．经核，2022年7月30日14时左右，南通四建公司安全员

孙某某、项目技术负责人钱某某对彭某某、郑某某两人进行了

施工升降机加节作业安全技术交底。加节作业时，建丰监理公

司项目总监冯某某和南通四建公司安全员孙某某在地面监护，

设置了安全作业区并拉上了警戒线。金鹰租赁公司未对作业人

员彭某某、郑某某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也未按规定安排

相关人员进行现场监督管理。



4．经核，彭某某、郑某某均持有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核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两人操作类别为

施工升降机，工种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事发时两人资

格证均在有效期内。

五、事故原因

事故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

使用、拆卸作业规程规范的规定，通过事故调查和分析，认为

造成事故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郑某某、彭某某两人在进行加节作业时违反《建筑施工升

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在施工升

降机运行中进行保养作业，造成郑某某头部被运行中的施工升

降机轿厢顶与标准节剪切、挤压受伤而致郑某某死亡，是事故

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管理原因

1．金鹰租赁公司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一是在加节作业前

未按规定编制施工升降机加节专项施工方案。二是危险作业现

场安全管理缺位，未安排专职安全人员对属于危大工程的施工

升降机加节作业和高处危险作业现场进行监管，未确保操作规

程得到有效落实。三是未按照与南通四建公司签订的专业承包

合同中“组织对安装、拆卸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签字确

认”的约定，作业当天未安排技术人员对加节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技术交底。四是加节作业未安排具有资质的专职司机操纵施

工升降机。五是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制度不健全，事故项目未派驻专职安全员，未对作业现场开



展经常性安全检查，致使作业人员违章作业得不到及时制止。

六是公司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制度不落实，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

对郑某某等人进行安全教育考核，无书面考试记录。

2．南通四建公司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一是未落实危险性

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要求，对金鹰租赁公司管理不严

格，未督促金鹰租赁公司编制施工升降机加节专项施工方案。

二是现场安全管理不严格，对金鹰租赁公司不安排专职安全人

员进行危险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的行为仅做口头提醒，未督促整

改。

3．建丰监理公司安全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要求南通四建公司组织

审核施工升降机加节专项施工方案。二是日常安全监理工作不

严格，对事故当天金鹰租赁公司未安排专职安全人员现场监护

的行为失管。

六、事故性质、责任区分和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事故调查组建议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

员进行如下处理：一是对金鹰租赁公司、金鹰租赁公司实际控

制人季某某、乐某伟、乐某春、南通四建公司张某某、建丰监

理公司冯某某等实施行政处罚。二是对金鹰租赁公司、南通四

建公司4名相关人员按照其所在企业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七、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项目参建各方要深刻吸取“7•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教

训，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以及近期国家、省、市关于做好当前和党的二十大期间安



全防范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防风险、保安全、迎二

十大”主线，锚定遏制事故这个目标，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一

是建设单位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筑起重机械安拆

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

要及时督促整改，确保安全施工。二是施工单位要将安全生产

责任层层压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对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分

包单位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的有效性、适用性进行严格审核；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要按要求和安拆单位配合完成方案安全

技术交底工作；起重机械安装、顶升加节附着、拆除作业实施

中，施工单位要对作业人员进行审核登记，项目负责人要在施

工现场履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对专项施工方案实

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起重机械安装、顶升加节附着作业后，

要及时组织安拆、监理、检测等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

能投入使用；要强化施工升降机使用管理，操作手必须具有相

应特种作业资格操作证并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后方可上岗；要严

格检查起重机械的维护保养情况，确保设备安全使用。三是监

理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审查各项专项施工方案，严格审

查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单位资质证书、人员操作证等；专项施工

方案实施前，按要求监督施工单位和安拆单位进行方案安全技

术交底工作；专项施工方案实施中，应当对作业进行有效的专

项巡检巡查。四是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单位安装作业要标准、规

范，按规定编制安装、顶升加节附着、拆除专项施工方案，并

由本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保证专项施工方案内容的完整性、

针对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按要求组织方案安全技术交底

工作；专项施工方案实施中，安拆人员必须取得相应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并持证上岗，专业技术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应当进行现场监督；安装完毕后，严格按规定进行自检、

调试和试运转，经检测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五是各参建

单位要切实做好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格进行教育考核，

确保培训效果，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有效防

止“三违”现象，确保建筑施工安全。

新建居住、商务、商业项目（武昌滨江天街项目337

北库地块）“7•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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